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19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139號 

主旨:函轉交通部觀光局辦理「觀光亮點獎」評選活動一案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12年 5月 15日高市觀行字第 11231127000號函辦理。 

2. 為活絡國民旅遊市場，交通部觀光局結合中央及地方相關機關，整合全國觀

光資源辦理「觀光亮點獎」評選活動，至報名截止，共有中央部會、縣市政

府及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 42 個機關共同參與，計報名提案 123 個觀光亮點參

加評選。 

3. 旨揭活動訂於本(112)年 5月 12日至 6月 30日開放民眾上網投票選出心目中

最佳觀光亮點(活動網站:https://spotlightaward.taiwan.net.tw/)，另訂

於本年 5月 12日上午 10時 30分，假臺北市信義區威秀影城中庭舉行啟動記

者會，記者會中將步開放活動網站供上網投票。 

4. 旨揭活動該局提報「生態類--景點暨設施組—壽山動物園」、「文化類--景點

暨設施組-蓮池潭(龍虎塔)」及「樂活類--景點暨設施組-高雄燈塔(旗津旗后

燈塔)」等觀光亮點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行銷宣導，並踴躍為本市觀光亮點拉

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